
荆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荆州市卫健委关于对市政协第六届一次会议

第 85 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李江委员、张先华委员、易玲玲委员、严冬梅委员、吕涛

涛委员：

您们在市政协第六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配

套措施的相关建议第 85 号提案已收悉。您们提出的建议对我市实

施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工作部署和

落实中将认真加以采纳。现就相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主要工作情况

1.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一是制定具体配套支持政策，按照

省级《实施方案》，加强与各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结合荆州实际，

起草了《荆州市落实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十六条（征求意见

稿）》，目前正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二是加强督办指导，召开工

作会议，把各县市区贯彻落实三孩政策情况纳入重点工作进行督

办，推动各县市区结合自身实际出台落实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支持

措施。三是加强法规实施，对新修订的《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做好政策解答，按照上级要求已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

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四是积极宣传三孩生育政策，加

大对中央《决定》、省《条例》的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如印制



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折页等活动，让群众知晓新的生育政策，营

造良好的生育氛围。

2.加大托育工作推进力度。一是出台托育服务发展方案，市

发改委牵头制定荆州市“一老一小”整体发展方案，目前正在审

核中。二是成立荆州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依托荆州市妇

幼保健院开展工作，负责家庭养育照护宣传指导、婴幼儿早期发

展服务咨询和指导。三是将托位建设纳入社会事业改革项目推进，

根据常住人口及城镇化情况测算各县市区托位建设任务，2022 年

全市托位拟计划达到 11500 个。四是积极推进托育机构登记备案，

做好托育机构备案服务工作，结合省卫健委开展的托育机构摸底

核查工作，在全市开展托育机构专项检查，摸清托育机构底数，

并对疫情防控、卫生保健、消防安全等方面做好监管和服务。

3.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一是落实政策帮扶。对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开展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假日慰问；落实联系人

制度，对所有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实施“一对一”定点帮扶，做到

随时沟通情况、了解需求，提供必要帮助。二是落实医疗保障。

在全市 128 家公立医疗机构开辟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就医绿色

通道服务。对所有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建

立健康档案、指定签约家庭医生，定期开展上门访视和家庭康复

指导服务。为全市 5082 名计生特殊家庭成员购买综合保险，提供

疾病、意外住院护理补贴和补充医疗保险等服务。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1.全力营造婚育友好环境。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提请市委市

政府调整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各县市区和各部

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二是加

大各部门联系，结合各部门职责，出台《荆州市落实三孩生育政

策配套措施》。三是构建新型婚育文化。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

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营造尊重生

育的良好风尚。

2.强力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一是实施普惠托育专项行动，

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投入支持，建设一批公办托育服

务项目，新建、改扩建一批嵌入式、分布式、连锁化、专业化的

托育服务设施。二是鼓励通过公建民营、购买服务等方式运营，

提供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样化的普惠托育服务，鼓励和

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 2 至 3 岁幼儿，鼓励医疗机构提供托育

延伸服务。三是支持社会力量发展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和综合托育

服务机构。

3.着力提升优生优育服务。一是建立出生缺陷防治体系。加

强婚检、孕检、产检，提升产前筛查与诊断率，提升新生儿疾病

筛查与诊治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二是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

推进“云上妇幼”、安全产房、儿童保健门诊建设，强化 0～6 岁

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创新完善妇幼中医药服务，保障孕产妇和儿

童健康。三是规范不孕不育诊治。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事

中事后监管，提升孕育能力专项攻关，严厉查处代孕等违法行为。



四是推动市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经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

研究同意，印发了《荆州市中心城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22-2025 年）》，明确市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至市胸科医院现

址，目前正在协调市胸科医院传染病专科大楼按照妇幼保健院需

求变更内部结构功能设计，预计 2023 年可实现整体搬迁。

4.倾力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一是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帮扶保障制度，落实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动态调整。二是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通过公

开招投标方式，支持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接受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委

托，开展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依法代办入住养老机构、

就医陪护等事务。三是开展“暖心行动”，建立定期巡访制度，落

实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双岗”联系人制度。

最后，再次感谢您们对我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工作

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您们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我市卫生健康工

作，努力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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